
附件一：服务范围、要求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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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

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负责重点企业的项

目制招工工作，具体包括：积极开展招工宣传与发动，

提供岗位介绍、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点对点”送工、

入企探岗等全方位服务；实时跟踪并报送组织送工进

展，确保信息畅通；按规定提供项目制招工补助申请材

料，及时完成相关信息汇总与报送工作，全力保障重点

企业用工需求，支持企业稳定生产。

二、服务要求

1.顶岗实习和见习生、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人员不

得申请补助。

2.招工服务的人员对象：平桂区内外法定劳动年龄

内（含延迟退休年龄）的城乡劳动力。

3.供应商向贺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西黄金

珠宝产业园、贺州智慧服饰产业园、东盟美妆谷、贺州

市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平桂区电商直播基地、平桂区

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园、工业园区外等重点缺工企业成功

介绍不少于 200 名城乡劳动力，其中工业园区外重点缺

工企业缺工须达 50 人以上。具体重点缺工企业的名单

由采购人提供，成交供应商能实现稳定就业的，按以下

差异化标准给予职业介绍服务补助：

（1）每成功介绍一名城乡劳动力到缺工企业就业

满1个月（就业起始时间以签订劳动合同起始时间为准，

就业时间按实际入职后的就业天数计算，参照劳社部发

〔2008〕3 号文件规定，实际工作天数超过 22 天含以上

视同为就业满一个月进行计算。下同）的，则按每人不



超过 6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服务补助。

（2）每成功介绍一名城乡劳动力到缺工企业就业

满 2 个月的，则按每人不超过 800 元的标准给予服务补

助。

（3）每成功介绍一名城乡劳动力到缺工企业就业

满 3 个月的，则按每人不超过 1000 元的标准给予服务

补助。

4.同一名劳动力一年内被不同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多次成功介绍到缺工企业就业，并由多个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重复申领的，只对第一次介绍入职成功就业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发放服务补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介绍

人员成功就业的，应获得用工企业和求职者双方的认

可。

5.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请享受“项目制”招工服务

补助的，则不再重复享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

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桂人社规

〔2024〕9 号）的介绍重点群体就业补助政策。

三、服务补助核拨

1.成交供应商向缺工企业推荐介绍劳动力之前或

当日，必须向采购人报告备案（不报备的不予核拨补

助），备案表格式详见附件 2；成交供应商向重点缺工

企业介绍输送劳动力之前或当日不按要求进行送工报

告、提供送工佐证材料的，或在每月底前未提交《附件

3：成功介绍就业人员花名册》进行备案的，采购人一

律不予核拨服务补助。职业介绍补助可分批次进行申

请，每次申请按被介绍就业人员在企业实际就业时间的

对应补助标准或实际档次差额标准核拨服务补助。成交

供应商申请服务补助时，需提供如下材料：



（1）职业介绍补助申请表 1 份，详见附件 1；

（2）成功介绍就业的人员花名册 1 份（需就业人

个人签字和招工企业盖章确认），详见附件 3；

（3）招工企业每月发放员工工资凭证 1 份（需招

工企业盖章确认）；

（4）招工企业与被介绍就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

复印件 1 份（首次申请时提供）；

（5）成交供应商组织输送人员到企业面试或入职

的图片或视频（包含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和企业接待人

员）等佐证材料；

（6）成交供应商的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1 份（首次

申请时提供）。

成交供应商提交所需的申请材料后，由采购人进行

审核，再向当地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按规定将服务

补助拨付至成交供应商。

▲一、商务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和地

点

1.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资

金申请对象入企就业日期需在服务期限内。

2. 合同履行期限地点：广西贺州市平桂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付款条件

1.合同结算支付以成交金额为准，单分标合同总金额不超 20

万元。最终结算支付将根据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限内，实际成

功输送并稳定就业（符合验收标准）的人数，按每人不超过

600 元（实际工作天数超过 22 天含以上视同为就业满一个月

的），每人不超过 800 元（满 2 个月的），每人不超过 1000

元（满 3 个月的）的标准计算，但最终支付总额不超过 20 万

元。

2.成交供应商向缺工企业推荐介绍劳动力之前或当日，必须向

采购人备案（不报备的不予核拨补助），备案表格式详见附件



2；成交供应商向重点缺工企业介绍输送劳动力之前或当日不

按要求进行送工报告、提供送工佐证材料的，或在每月底前未

提交《成功介绍就业人员花名册》进行备案的，采购人一律不

予核拨服务补助。职业介绍补助可分批次进行申请，每次申请

按被介绍就业人员在企业实际就业时间的对应补助标准或实

际档次差额标准核拨服务补助。

3.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补助，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

售后服务

在服务期间内，遇到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积极配合采购人各项

工作；接到服务运作期间出现各种问题后，4 小时内响应，12

小时内到场，48 小时内协商解决或提出处理建议；供应商有

后勤保障措施，有专门负责小组及硬件配套设备。

验收标准

验收要求如有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

准、规范的，应执行相应的标准、规范。

依规依法介绍城乡劳动力到贺州市平桂区缺工企业就业，完成

采购人要求任务数，并通过采购人验收。

采购人在项目完成且收到供应商验收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组

织开展履约验收。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1.供应商可根据采购需求及评分办法结合自身情况编制：

1）项目背景分析、工作大纲（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分析、工作需求规划、招聘策略分

析等）

2）管理水平（包括但不限于招工原则、招工渠道管理、人员筛选和考核等）

3）项目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招聘策略和渠道、时间进度、阶段划分及成果交付

等）

4）对本项目的实施建议（保障项目实施质量及效率的有效建议）


